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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 10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 會議室 

主席：蘇總工程司志民、趙主任委員峙孝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廖科長瓊華、張正工程司以智、李正工程司淑鈴、

陳視察志隆、楊股長季儒、張股長育豪、林幫工

程司育新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黃漢雄建築師、黃潘宗建築師、龔文信建築師、

張倫端建築師（列席）、李兆嘉建築師（列席）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一案）： 

一、 有關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得否約定專用，提請討論。 

 

肆、 臨時提案： 

 

伍、 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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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有關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得否約定專用，提請討論。 

一、 查內政部營建署 85 年 3 月 12 日(85)營署建字第 03278 號函明釋，法定空

地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7 條列舉不得約定專用項目，得依條例第 2 條

（按：修正後為第 3條）第 5款之規定約定專用。（詳附件一）。 

二、 本市建築基地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若非屬依法令提供公眾通行或使用，抑

或為取得獎勵或增額容積而有留設義務者，建議得約定專用（案例詳附件

二），提請討論。 

 

 

提案一討論結果 

依內政部營建署 85 年 3 月 12 日(85)營署建字第 03278 號函釋，法定空地非屬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不得約定專用之列舉項目，惟倘屬依規定應供公眾通行、留設或容積

獎勵、增額容積等必須設置之情形，則不得為約定專用。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8 年第 10 次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 4 4

提案一附件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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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結束分隔線)----- 

附件二 


